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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10

证券简称：华胜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14-029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0.055元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

0.05225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每股现金红利0.0495元；法人股东

（含机构投资者）等，本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0.055元

● 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3日

● 除权（除息）日：2014年7月4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经2014年5月6日召开的本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刊登于2014年5月7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3年度

2、发放范围：

截止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本次分配以总股本642,898,3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55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35,359,409.14元。 具体如下：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201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合并）4,176.40万元，2013年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合并）88,

034.27万元，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5,241.99万元。 2013年期末资本

公积余额 （合并）67,584.54万元， 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66,869.72万元。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 董事会提议公司以2013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含税)。

三、 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3日

2、除权（除息）日：2014年7月4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4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7月3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公司2013年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

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暂按5%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5225元。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

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为5%。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股票时，

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的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等，本公司不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55元，其现金红利所得税按有关

规定自行缴纳。

4、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扣除10%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按

每股0.0495元进行派发。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8号科技财富中心A座10-11层

联系部门：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82733988� �传真：010-82733666� �邮政编码：100192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公司2013年度报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11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8元（含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扣税后）：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人民币

0.1311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即QFII）股东为人民币0.1242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3日

●除息日：2014年7月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4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经2014年5月8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

登在2014年5月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3年度

2、分配方案：本次分配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1,199,998,27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165,599,761.54元。

3、发放范围：截止2014年7月3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4、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公司先按5%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后进行发放，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0.1311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公

司股票时，所转让的股票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将按照上述通知有

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具体税率为：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率为5%。

该类股东转让股票时，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至公司， 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即QFII）股东,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0.1242元。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供相

关合法证明文件如：1）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

纳税凭证；2）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

表；3）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

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并由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由

公司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

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红利款。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则将按照规定代扣代缴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

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8元。

三、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3日

2、除息日：2014年7月4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4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4年7月3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1、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邮编： 102300

联系电话：010-69839412� � � � � � � � � � � �传真：010-69839412

七、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2014]4号）要求，对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也没有超过期限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公司及相关主体截至目前全部未履行完毕承诺的具体情况请见附表。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承诺类型 承诺主体 承诺时间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履约方式 承诺履行及进展情况 履约能力分析 履约风险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2013

年

03

月

28

日

1、

美的集团控股股东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美的控股

”）

和实际控制人何享健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

。

美的控股和何享健承诺

：

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美的集团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

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

若违反上述承诺

，

将承担由此引

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

2、

美的控股和实际控制人何享健关于保持美的集团独立性的承诺

。

美的控股和何享健承诺

：

美的控股和何享健及其控制的企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在人员

、

财

务

、

资产

、

业务和机构等方面与美的集团保持相互独立

。

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若不

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

，

将依照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3、

美的控股和实际控制人何享健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为避免美的控股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和何享健

、

何享健直系亲属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等相关主体未来可能

与美的集团发生同业竞争事宜

，

美的控股和何享健承诺

：

（1）、

上述相关主体目前没有

，

将来也不从事与美的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现有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生产经

营活动

，

也不会通过控制其他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从事或参与和美的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现有主营业

务相同的竞争性业务

；

（2）、

如果美的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其经营业务范围

，

而上述相关主体对

此已经进行生产

、

经营的

，

只要美的控股和何享健仍然是美的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同意在合理期

限内解决由此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

；

（3）、

对于美的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

，

而上述相关主

体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

、

经营的

，

只要美的控股和何享健仍然是美的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将不

从事与美的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相竞争的该等新业务

；

（4）、

只要美的控股和何享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的法律

、

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认定为美的集团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将不会更变

、

解除本承诺

；

（5）、

美的控股和何享健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

，

将依照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4、

美的控股和实际控制人何享健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为规范美的控股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和何享健

、

何享健直系亲属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等相关主体未来可能

与美的集团涉及关联交易事宜

，

美的控股和何享健承诺

：

（1）、

将规范并尽最大的努力减少与美的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

若与美的集团及其控制的企

业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

、

相互提供服务或作为代理

，

将与美的集团依法签订规

范的关联交易协议

，

并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

、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美的集团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

批准程序

，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

保证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和美的集团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

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

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美的集团的资金

、

利润

，

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美的集团及

股东的利益

；

（2）、

在美的集团股东大会对涉及上述相关主体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3）、

上述相关主体将不会要求美的集团给予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

更为优惠的条件

；

（4）、

只要美的控股和何享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的法律

、

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认定为美的集团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将不会变更

、

解除本承诺

；

（5）、

美的控股和何享健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

，

将依照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5、

实际控制人何享健关于美的工会委员会转让所持美的有限股权的相关承诺

。

2001

年

1

月

4

日

，

美的工会委员会与何享健

、

陈大江

、

冯静梅

、

陈康宁及梁结银等

5

人签署

《

股权转让合同

》，

美

的工会委员会将其合计所持美的有限

22.85%

股权分别转让给受让股权的何享健等

5

人

。

根据当时的美的工

会委员会理事会成员出具的确认函

，

该次股权转让价格系转让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

系转让双方真实的意思

表示

，

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

2013

年

6

月

28

日

，

美的工会委员会上级主管部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总工会出具确认函

，

对美的工会委员会

出资设立美的有限的事实予以确认

，

并确认美的工会委员会的理事会为美的工会委员会财产处置的有权机

关

，

其处置美的工会委员会的财产无需取得全体职工会员的一致同意

。

美的集团控股股东美的控股及实际控制人何享健先生已出具承诺

：

若因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导致任何争议或

潜在纠纷而致美的集团损失

，

其愿意对该等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6、

美的集团整体上市涉及的员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事宜相关承诺

。

美的控股和何享健承诺

：

如美的集团因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前缴纳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事宜需要承担任何

责任或者需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缴纳相关费用时

，

愿意承担缴纳该等费用及其他任何责任

，

并根据国

家有关部门要求及时予以缴纳

；

如因此给美的集团及其子公司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愿意承担相应

的补偿责任

；

或在美的集团及其子公司必须先行支付该等费用的情况下

，

及时向美的集团及其子公司给予

全额补偿

，

以确保美的集团及其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7、

针对美的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资产变更

、

资产瑕疵及房屋租赁事宜的相关承诺

。

美的控股和何享健承诺

：

（1）、

在本次吸收合并相关文件中披露的正在办理更名手续的土地

、

房屋

、

商标

、

专利以及股权资产等相关资

产

，

将尽最大努力协助及敦促美的集团

（

包括其控股子公司

）

及时完成相关资产的更名手续

。

若因前述相关

资产更名手续办理事宜导致美的集团受到任何损失

，

将全部承担该等损失的全部赔偿责任

。

（2）、

在本次吸收合并相关文件中披露的正在办理权属证书的土地及房屋

，

将尽最大努力协助美的集团

（

包

括其控股子公司

）

办理该等权属证书

。

（3）、

对于因历史遗留等原因手续不全无法办理权属证书的房屋

，

将协助美的集团

（

包括其控股子公司

）

补办

相应建设手续并办理权证

。

对于确实无法补办房地产产权登记手续的建筑物

，

若主管部门要求美的集团

（

包

括其控股子公司

）

拆除该等建筑物

，

则将尽力予以协助

，

并且将承担主管部门要求美的集团

（

包括其控股子

公司

）

支付的所有与该等建筑物拆除相关的费用

。

（4）、

如因上述土地或房屋未能取得或者未能及时取得权属证书导致美的集团不能继续使用或不能继续以

现有方式使用上述土地或房屋而遭受的任何损失

，

或者由于其它原因导致美的集团损失的

，

将及时

、

全额补

偿美的集团因此而遭受的任何损失

。

如由于前述情况导致美的集团被主管机关处罚或任何第三方索赔

，

则

将赔偿美的集团因此而遭受的实际损失

。

（5）、

就在本次吸收合并相关文件中披露的瑕疵房屋租赁事宜

，

如果因第三人主张权利或行政机关行使职权

而致使上述租赁关系无效或者出现任何纠纷

，

导致美的集团及其子公司需要另租其他房屋而进行搬迁并遭

受经济损失

、

被有权的政府部门罚款或者被有关当事人追索的

，

将对美的集团及其子公司所遭受的一切经

济损失予以足额补偿

。

（6）、

就在本次吸收合并相关文件中披露的瑕疵土地租赁事宜

，

如果因该等土地瑕疵而致使租赁关系无效或

者出现任何纠纷

，

导致美的集团及其子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的或被有权的政府部门罚款的

，

若土地出租方无

法赔偿因该等瑕疵租赁造成的损失

，

将对该等瑕疵土地租赁给美的集团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

若违反其在上述保证和承诺

，

或者该等保证和承诺不符合事实的

，

将赔偿或者补偿由此而导致美的集团遭

受的任何损失

。

除第

1

项承

诺期限从美

的集团上市

之日

2013

年

9

月

18

日起

三十六个月

内

，

即 到

2016

年

9

月

18

日结束

，

其余几项无

期限

已签署承诺

函

1、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2、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3、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4、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5、

截至目前该股权转让事宜未导

致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致公司损

失

，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

6、

截至目前缴纳社会保险或住房

公积金事宜未导致任何争议或纠

纷

，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

7.1、

关于房屋产权证的办理情况

：

《

报告书

》

披露

，

公司拥有的自有房

屋中尚有

177

项

、

总建筑面积

2,148,

485.65

平方米的房屋正在办理

《

房

屋所有权证

》。

截至目前已办理完

成

43

项

，

合计面积

1,470,388.83

平

方米

，

占需办理总面积

68.41%；

正

在办理过程中的

19

项

，

合计面积

618,959.62

平方米

，

占需办理总面

积

28.80%，

截至目前该

19

项正在办

理房屋产权证的房产未导致任何

争议或纠纷

；

剩余

115

项房产

，

合计

面积

60161.54

平方米

，

占需办理总

面积

2.8%，

该房产均为辅助设施且

单体面积均很小

，

如门卫亭

、

配电

房

、

动力房

、

水泵房

、

燃气站等

，

无

法办理房屋产权证

，

截至目前该

115

项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房产

未接到主管部门要求拆除该等建

筑物的通知

，

该等建筑均在正常使

用

，

未导致任何争议或纠纷致公司

损失

，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

7.2

关于本公司租赁使用房屋的情

况

：

《

报告书

》

披露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租赁使用的房屋共

113

项

，

其中

100

项租赁物业

，

公司未能

取得出租方拥有租赁房屋的产权

证书

。

截至目前租赁的

113

项房屋

中

50

项合同到期后未再续租

，

剩余

63

项中

6

项有产权证书

、57

项租赁

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

，

该

57

项租赁

房屋未因产权瑕疵导致公司需另

租其他房屋而进行搬迁并遭受任

何经济损失或处罚

，

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况

。

7.3

关于租赁使用的土地使用权情

况

：

《

报告书

》

披露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租赁使用的土地有

1

宗

，

总

面积为

57,506.95

平方米

，

对于上述

租赁土地

，

该等土地的出租方未能

提供拥有该等土地的使用权权属

文件

。

截至目前

，

该租赁土地未导

致任何争议或纠纷致公司损失

，

不

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

7.4

关于土地因企业名称发生变更

尚待办理土地权利人名称变更手

续的情况

。

《

报告书

》

披露

，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尚余

10

宗土地因企业名称发生变

更尚待办理土地权利人名称变更

手续

。

截至目前已完成更名

5

项

，

其

余

5

项正在办理中

，

正在办理更名

的土地未因更名手续办理事宜导

致公司受到任何损失

，

不存在违反

承诺的情况

。

7.5

关于部分商标办理更名手续的

情况

。

截止目前

，《

报告书

》

涉及的

62

项商

标需更名

，

其中

8

项因对应持有人

主体正在办理注销

，

该等商标将不

再使用

，

公司将不再办理该等商标

的更名手续

，

其余

54

项均已完成更

名

，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

不存在违

反承诺的情况

。

承诺主体有能

力如期履行

无

其他股东

2013

年

03

月

28

日

1、

美的集团股东宁波美晟及方洪波

、

黄健

、

蔡其武

、

袁利群

、

黄晓明

、

栗建伟

、

郑伟康承诺

：

自美的集团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本次发行前已发

行股份

，

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

2、

珠海融睿与佳昭控股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

合计持有美的集团

7.9%

股权

，

鼎晖嘉泰

、

鼎晖美泰

、

鼎晖绚彩为

一致行动人关系

，

合计持有美的集团

4.63%

股权

，

均作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自美的集团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美的集团本次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

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

3、

原美的集团监事廖文坚吸收合并前持有美的电器

7,000

股

（

换股及转增后持有美的集团

6,033

股

），

廖文坚

已出具承诺

，

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所取得的

美的集团股份

，

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

4、

美的集团董事会秘书江鹏之母亲黄腊珍吸收合并前持有美的电器

7,100

股

（

换股及转增后持有美的集团

6,

117

股

），

黄腊珍已出具承诺

，

自美的集团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通过本次吸

收合并所取得的美的集团股份

，

也不由美的集团回购该部分股份

。

除第

1

项承

诺期限从美

的集团上市

之日

2013

年

9

月

18

日起

三十六个月

内

，

即 到

2016

年

9

月

18

日结束

，

其余几项均

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结束

已签署承诺

函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承诺主体有能

力如期履行

无

证券代码：

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7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拟向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天鹅” ）除本公司以及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PMENT� LTD.以外的全体

流通股股东发出部分收购要约，要约收购数量为126,497,553股，占小天鹅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为20%（以下简称“本次要约收购” ）。

本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36】号），中国证

监会对本公司公告《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后续进展，本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30日

上港集团 (600018) 公布关于 “11上港

02”债券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广州发展(600098)公布关于公司及相关

方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乐凯胶片(600135)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等事项，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

30日起停牌。

航天机电(600151)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ST东安(600178)公布关于公司关联方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紫江企业 (600210) 公布关于 “09紫江

债” 2014年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ST成城(600247)公司于2014年5月6日

发布了《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

进展公告》。 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山东高速(600350)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西南证券(600369)公布关于获准设立23

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金瑞科技(600390)董事会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等事项。

盛和资源(600392)公布关于公司及相关

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专项公告。

华胜天成(600410)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凌云股份(600480)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中天科技(600522)公布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丰华股份(600615)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的公告。

大众公用(600635)公布2011年公司债券

2014年第二次付息公告。

欧亚集团(600697)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三安光电(600703)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金瑞矿业(600714)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

协商，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事

项。 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6月30日

起继续停牌不超过30日。

大连热电(600719)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中国高科(600730)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兰州民百 (600738) 公布关于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情况的公告

江苏索普(600746)公布利润分配实施公

告。

上实发展(600748)董事会通过了《关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实城市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成立房地产基金的议

案》。

厦门国贸(600755)公布配股发行提示性

公告。

友好集团(600778)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自仪股份(600848)目前，有关各方继续

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 审

计、评估等工作正有序进行，上述工作的完成

尚需一定的时间，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将密切跟踪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公告。

南通科技(60086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恒源煤电(600971)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昊华能源(601101)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工商银行 (601398) 董事会通过了关于

201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关于2013年度董事与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

案、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席的议

案。

中国电建(601669)股东大会通过关于豁

免公司控股股东履行有关承诺事项的议案。

郑煤机(601717)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配

实施公告。

紫金矿业(601899)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因未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停牌一天：

凤凰光学(600071)� � � � ST汇丽B(900939)

其他停牌：

天兴仪表(000710)、惠博普(002554)、安洁科技(002635)特别停牌。

乐凯胶片(600135)、烽火通信(600498)因重要事项未公告，自6月30日起连续停牌。

洛阳玻璃(600876)因重要公告，自6月30日起连续停牌。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博时亚

洲票息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通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美元份额交易业务的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长盛环

球行业股票（QDII）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调整旗

下开放式基金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富国目

标收益一年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一

个业绩考核周期计提管理费的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

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银行交易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国泰金

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分红的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旗下部

分基金参加东亚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

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手

机客户端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参

加华夏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华夏银行手机银行交易

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中冠A(00001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深赤湾Ａ (000022)2014年6月26日，深

赤湾Ａ发行了4亿元人民币的2014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2014年6月27日资金已全额到

账。 现将发行结果予以公告。

深桑达Ａ(00003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中集集团(000039)公布2013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方大集团(000055)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

中标的公告。

宜华地产(000150)发布关于公司及相关

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美的集团(000333)公布关于中国证监会

核准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提示公告。

小天鹅Ａ (000418) 发布关于实际控制

人、股东及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华泽钴镍(000693)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

北京旅游(000802)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

国兴地产(000838)发布关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

及履行工作的公告。

茂业物流(000889)公布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进展公告。

云内动力(000903)公布2013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

佛塑科技(000973)发布关于公司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承诺履行

情况的公告。

鸿达兴业(002002)发布关于公司及相关

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华帝股份(002035)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石

河子九洲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通知，因存

在拟披露重大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有关规定，经公

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27日13:00起

临时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

后复牌。

新海宜(002089)公布配股股份变动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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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603002)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应流股份(603308)公布2013年度分红派

息实施公告。

依顿电子(603328)将于7月1日起上市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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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94

比亚迪

B006

002617

露笑科技

A18

002638

勤上光电

B015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

越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B012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B013

博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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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基金

A23

大成基金

A23

富国基金

A03

广发基金

B008

国海富兰克林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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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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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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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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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兴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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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柏瑞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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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101

昊华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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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

A32

601669

中国电建

A32

601717

郑煤机

B004

601899

紫金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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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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